
CB(1)765/09-10(01)  
 

財經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09年12月31日的情況 ) 

 
 
 建 議 在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討

論的時間  
 

1. 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金管局")工作簡報  
 

 

金管局總裁定期就金管局的工作向事務委員

會作出簡報。這些簡報會通常在每年 2月、5月
及 11月舉行。  
 

2010年2月  
2010年5月  

2. 有關檢討存款保障計劃 (下稱 "存保計劃 ")的
立法建議  

 

 

 在 2009年 6月 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香港
存款保障委員會 (下稱 "存保委員會 ")向事務
委員會簡報該局檢討存保計劃的第一階段公

眾諮詢工作。2009年 8月，存保委員會提交第
一階段諮詢的報告，以及關乎第二階段檢討

的 "強化存款保障計劃的運作 "諮詢文件 (立法
會CB(1)2491/08-09號文件 )。第二階段的報告
已 於 2009 年 11 月 30 日 發 出 ( 立 法 會

CB(1)532/09-10號文件 )。政府當局建議向事
務委員會簡報修訂《存款保障計劃條例》的

立法建議，以實施存保計劃檢討所建議的改

善措施。政府當局希望在 2010年上半年向立
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2010年2月  

3. 發展無紙化證券市場  
 

 

 無紙化證券市場的工作小組於 2009年 12月發
表有關香港發展無紙化證券市場的諮詢文

件。該工作小組成員包括證券及期貨事務監

察委員會 (下稱 "證監會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
有限公司 (下稱 "香港交易所 ")及證券登記公
司總會。工作小組會向事務委員會簡介諮詢

文件內容。  
 

201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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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議 在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討

論的時間  
 

4. 檢討《受託人條例》及相關課題  
 

 

政府當局建議向事務委員會簡報諮詢總結及

立法建議。  
 

2010年3月  

5. 證監會 2010-2011財政年度的預算  
 

 

根據慣例，證監會會向事務委員會簡述下一

財政年度預算的重點。  
 

2010年3月  

6. 重寫《公司條例》  
 

 

政府當局建議向事務委員會簡報《公司條例

草案》擬稿第二輪公眾諮詢及公司條例草案

專責小組人力資源的事宜。政府當局希望在

2010年年底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2010年3月  

7. 檢討企業拯救程序立法建議  
 

 

政府當局建議向事務委員會簡報企業拯救程

序立法建議的公眾諮詢結果。  
 

2010年4月  

8. 財務匯報局的工作簡報  
 

 

根據慣例，財務匯報局會向事務委員會簡報

過去一年的工作。  
 

2010年4月  

9. 設立獨立保險業監督的建議  
 

 

政府當局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有關設立獨立

保險業監督的建議，包括其功能和權力、管

治架構、機構組織和財務機制。  
 

2010年5月／  
6月  

10. 財政司司長簡報香港整體經濟最新狀況  
 

 

由 1999年年中開始，事務委員會定期邀請財
政司司長向事務委員會及立法會所有其他議

員簡報宏觀經濟事宜。這些簡報會通常在每

年 6月及12月舉行。  
 

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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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議 在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討

論的時間  
 

11. 設立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的建議  
 

 

政府當局曾在 2009年 7月 6日的會議上向事務
委員會簡報設立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的建議

綱領。政府當局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有關設

立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的詳細建議，包括保

障範圍、徵費率、相關的賠償水平、賠償限

額、預定的基金金額、管治架構，以及其他

詳細的營運安排。  
 

2010年7月  

12. 重寫《公司條例》  
 

 

政府當局建議向事務委員會簡報重寫《公司

條例》的最新進展及立法建議。政府當局希

望在 2010年年底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2010年7月  

13. 修訂《稅務條例》(第 112章 )及《印花稅條例》

(第 117章 )的建議  
 

 

政府當局建議向事務委員會簡報修訂《稅務

條例》及《印花稅條例》的建議。有關建議

的目的是在稅務安排方面為伊斯蘭債券提供

一個與傳統債券同樣公平的環境。  
 

有待確定  

14. 金管局維持銀行體系穩定工作研究的政策回

應 

 

 

金管局會就研究報告的政策回應向事務委員

會作出簡報。  
 

有待確定  

15. 檢討《破產條例》 (第 6章 )所訂的"潛逃者"規
管架構  

 

 

在《 2007年成文法 (雜項規定 )條例草案》委員
會進行審議工作期間，政府當局向委員表

示，當局計劃檢討《破產條例》所訂的 "潛逃
者 "(即離開香港並失去聯絡的破產人 )規管架
構。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考慮到有關檢討

涉及政策事宜，加上當局需要多些時間研究

此事和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相關發展及進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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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議 在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討

論的時間  
 

行諮詢，故此不適合亦不能夠在條例草案加

入有關 "潛逃者 "的整體規管架構的法例修訂
建議。如需就 "潛逃者 "的規管架構作出法例
修訂，應另行提出有關建議。  
 
法案委員會委員關注就 "潛逃者 "的規管架構
作出法例修訂的時間表，以及會否進行公眾

諮詢。法案委員會同意把此事轉交事務委員

會跟進。政府當局其後表示，目前正就 "潛逃
者 "的規管架構進行研究。視乎 2009年得出的
研究結果，屆時當局將能更全面地評估必需

對《破產條例》作出的修訂的範圍，以及提

出該等修訂的可行時間。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9年12月 31日  


